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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票据纠纷中共同被告或第三人的追加问题

◆白静伟　张立波　任德鑫　秦亚光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 石家庄０５００００)

【摘要】票据纠纷因其涉诉量相对较少,票据愈来愈丧失其在经济生活中的必要性,因而并不受司法实践和学术研究

的重视.近年来,因某大型企业财务困难导致其承兑的票据无法兑现,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出现大量票据追索权纠纷,

这一问题开始重新被关注.在不同法院所审理的诸多类似案件中,笔者注意到,部分法院对于追加共同被告或第三人

时的处理结果存在差异.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因其作为民事诉讼中的程序问题,需要求助«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但其

本身又因票据法的规定而有特殊性.笔者将结合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中的认定,从票据法的基本原理、票据法的特殊

规定,以及«民事诉讼法»中关于共同被告和第三人相关制度的角度,探究票据追索权纠纷中,人民法院或者被告是否

可以将原告起诉对象以外的案外当事人,追加为第三人或共同被告从而使其参与到诉讼程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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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年，宁夏宝塔石化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宝塔集

团”)下属财务有限公司承兑的大量票据无法兑现。 最高人

民法院在法院系统内部发布了关于处理相关案件的通知，根

据文件精神，将关于宝塔集团的案件悉数移送至银川市中级

人民法院审理。 受此案牵连的票据追索权纠纷中，部分地

区法院在审理存在宝塔集团以外前手，且原告并未以宝塔集

团作为被告的案件时，直接追加宝塔集团为共同被告，从而

将案件移送至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例如，河北省石家庄

市长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２０１９)冀０１０２民初第１０７１０号民

事裁定书，法院不顾原告反对直接在该裁定书中列出原告并

未起诉的宝塔集团等相关公司为共同被告。 又如，在安徽

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天津太友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太友公司”)诉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安纳达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中，被告安纳达

公司向法院申请追加宁夏灵武宝塔大古储运有限公司、宝塔

石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宝塔盛华商贸集团有限公司为共同

被告。 被告申请追加的理由是：本案所涉不能支付对价的

电子银行承兑票据承兑人均为宝塔石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由于宝塔石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涉嫌票据诈骗，根据最高人

民法院通知，凡涉及宁夏宝塔石化财务有限公司票据问题的

案件统一移交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法院给出的裁定结果是同意被告的追加请求，追加案涉三公

司为共同被告。

那么上述法院的做法是否合理合法呢？ 根据《票据

法》第６８条的规定，汇票的持票人可以向其任意前手行使

追索权。 出票人、承兑人、背书人、保证人对持票人承担

连带责任，持票人在起诉时，无需考虑顺序问题，可以对其

中一人进行起诉，也可以起诉多人。《票据法》的这一规定

无疑是为了保护持票人的追索权，从而保证商事活动的顺利

进行。 现实中，持票人在行使追索权时，并不一定会将所

有前手都列为被告，其理由主要有两点：第一，管辖问题。

由于票据可以通过背书转让的特性，持票人在前手众多的情

况下，往往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法院地被告起诉，从而实现

诉讼利益。 第二，考虑被告的经济实力问题。 众多前手中

可能既存在法人也存在自然人，相比于自然人而言，法人更

有可能实现持票人的票据利益。 即使在众多法人中，持票

人也会选择其中经济状况最为良好的作为被告。 然而，持

票人向被告行使追索权后，作为票据流转中的一环，被追索

人有权再向其前手追索，即再追索权。 有些票据追索权纠

纷中的被告，为了避免再次起诉的诉讼成本和时间成本以及

其他麻烦，有时会请求法院追加持票人的其他前手作为共同

被告或第三人参与诉讼。 从上述两个案例可以看出，司法

实践中，有些法院会依被告申请进行追加，甚至有些法院会

主动进行追加，此种做法是否合理合法，有待商榷。 本文

中，笔者将从票据纠纷的角度，对共同被告或第三人的追加

问题进行探讨。

一、基于票据相关理论的分析

基于票据法及票据行为的相关理论，可以对司法机构在

上述案件中的行为进行评析，从票据相关理论的角度评价民

事诉讼程序中的诉讼参与人的追加问题。

(一)票据行为的性质

根据《票据法》的基本理论，票据行为具有无因性、独

立性和文义性。 所谓票据行为的无因性是指票据行为只要

具备法定形式要件即可生效，其原因关系如何在所不问，这

使得其与票据的原因关系在法律上发生分离。 具体而言就

是无论票据是如何产生的，持票人是如何获得票据的，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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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人使用票据，其就享有相应的权利。 所谓票据行为的

独立性是指存在数个票据行为时，各个票据行为之间相互独

立。 在票据的实际运用过程中，无论是出票行为、承兑行

为还是背书行为，各个行为之间互不干涉。 至于文义性是

指票据在使用过程中仅以其票面记载的内容为准，不允许行

为人通过其他方式对内容进行修正或补充。

根据上述票据行为的性质，可以分析得出：首先，票据

行为具有无因性，即使出票人或者背书人等票据的相关关系

人涉嫌票据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但是这些都属于票据产生

的原因关系，票据一经出现并在市场上流通，就应依据票据

法的规定予以保护。 这亦包含对持票人追索权的保护，持

票人可选择任意前手进行起诉，并不能因原因关系出现问题

而予以否认。 其次，基于票据行为的独立性，持票人的追

索行为与出票人的出票行为之间相互独立，即使出票程序上

出现问题，并不影响持票人使用票据。 最后，从文义性角

度来看，当事人只需按照票据上记载的事项行使权利，而不

应受到被追索人或法院的干涉。

综上所述，从票据行为的性质角度来看，持票人依法行

使追索权，是其享有的独立的、无因性的权利，法院不应以

任何理由突破票据行为的基本性质而追加“无关”的主体作

为第三人或共同被告。

(二)票据法的特殊规定

绪论中提到，《票据法》第６８条规定了持票人有向其任

意前手追索的权利。 这一立法既是为了体现票据行为的基

本性质，也是为了保护持票人的权利，使持票人能顺利获得

付款，从而促进商事活动的顺利进行。 该条文所保护的权

利中包含持票人的选择权，即持票人可以凭自己的需要对被

追索人进行选择，从而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法院或者被起

诉方都不能对这种权利进行侵犯，否则就是对法律规定的违

反。 因此，仅从《票据法》的这一规定来看也能窥得在票

据追索权纠纷中，司法机构强行追加第三人或共同被告的不

合理性。

二、基于«民事诉讼法»的分析

除了从《票据法》的相关理论出发，基于《民事诉讼

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关于第三人和共同被告的规定也能

对该问题进行分析和解释。 民事诉讼程序中能够引起诉讼

参与人变化的主体包含民事诉讼的原告、被告和司法机构本

身。 其中，原告可以通过变更诉讼请求来实现对被告的追

加，但是有期限限制，这是原告的诉讼权利。 在票据追索

权纠纷中，涉及争议的仅仅是被告的追加申请和法院的追

加，因此，下文仅对这两个主体的行为合法性进行讨论。

(一)共同被告的追加

《民事诉讼法》将共同诉讼分为普通共同诉讼和必要共

同诉讼。 普通共同诉讼的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是松散的，其

诉讼标的属同一种类。 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

人同意后，将不同案件的当事人适用同一庭审程序，从而达

到简化诉讼程序的目的。 普通共同诉讼通常并不会涉及当

事人的诉讼利益问题。 常见的普通共同诉讼例如环境污染

侵权案件，受到污染侵害的当事人数量众多并各自单独提起

诉讼的情况下，法院可以视情况将同类案件合并审理，从而

形成普通共同诉讼。 对比票据纠纷中持票人和其未起诉前

手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其性质显然不能通过普通共同诉

讼来规制。 因此，法院无法适用普通共同诉讼的规定来追

加票据追索权纠纷中的其他前手为被告。

至于必要共同诉讼，是指当事人之间有共同的诉讼标

的，或者享有共同的权利，抑或承担共同的义务，总之在这

种情况下法院必须追加共同诉讼参与人。 同时司法解释还

规定，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在发现有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被

遗漏时，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加，人民法院经审查后，

认为确有必要追加的应当予以追加。 因此，这种共同诉讼

形式也被称为不可分之诉。 票据纠纷中，法院决定或被告

申请追加被告时，多以必要共同诉讼为由。 因为在票据纠

纷中持票人行使追索权的一个必备要件是付款人或承兑人无

法付款或拒绝承兑，因此，被追索人多以该承兑人或付款人

作为申请追加被告的对象。 然而，实际上票据纠纷所产生

的共同诉讼并不能认为是必要共同诉讼，原因在于，票据法

已经明确规定，持票人可以选择任意前手行使追索权，言外

之意各前手并不存在共同的诉讼标的，即使将可以起诉的对

象都列为被告，也不具备不可分的性质。 因此，票据纠纷

涉及的共同诉讼不属于必要共同诉讼，不能通过必要共同诉

讼来追加被告。

综上所述，票据纠纷中被告申请或法院主动追加共同被

告是缺乏法律依据的，随意追加被告是对法律规定的突破，

也是对不同意追加被告的持票人诉讼权益的侵害。

司法实践中，部分法院是对票据纠纷案件中追加被告的

行为持否定态度的。 即使在宝塔集团的相关票据纠纷中，

也有作出驳回申请裁定的司法机构。 如在(２０２１)豫０３９１民

初９８号民事裁定书中，河南省洛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人民法院认为本案被告申请的宝塔盛华商贸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宝塔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宝塔石化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并非本案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故对该申请不

予准许。 值得一提的是，本案中被告申请追加被告的理由

是：因涉案票据出票人、收款人、承兑人是上述三公司，现

因其出具的汇票无法兑付导致后续的诸多诉讼，包括本案诉

讼的产生，非因申请人原因造成，为减少诉累，故申请追

加。 这一理由具有典型性，生动地体现了被追索人担心浪

费时间和诉讼成本以及产生不必要的诉累的心理态度，这也

是该类案件中被告申请追加被告的常见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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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三人的追加

实践中，也有通过申请追加第三人来实现被追索人自身

利益的情形。《民事诉讼法》中的第三人包括有独立请求权

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二者的区别在于是否有

独立的请求权。

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其在诉讼程序中的地位相当于原

告，能够在诉讼中享有原告的权利。 从这一点来看，票据

纠纷中被追索人申请追加的对象就不可能以有独立请求权的

第三人来认定。 假设将持票人未起诉的前手追加为第三

人，其不可能享有原告权利，只能在诉讼中担任承担义务的

角色。 因此在票据纠纷中申请追加第三人的理由多是追加

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指在民

事诉讼中虽无独立请求权，但是与相关案件的审理结果有利

害关系的人。 判断当事人是否与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

是认定其能否成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关键。 在票据纠

纷中，持票人因其能向任意前手中的一个、多个，甚至全部

行使追索权，仅对其中部分提起追索权诉讼，其裁判结果并

不会对其他前手的利益产生影响，故不能将这一问题简单以

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来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大连大

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显控股公司”)与俞某票

据追索权纠纷一案中，认为被告主张申请追加案外人大显集

团公司及陈某某为第三人不合法。 理由是：追加对象不是

票据法律关系的当事人，仅是票据基础法律关系的当事人。

如此，其对裁判结果并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对诉讼标

的也无独立请求权，因此不属于《民事诉讼法》中所规定的

第三人。 由此可见，如果仅以第三人为理由请求将其他相

关当事人追加进诉讼程序中，并不存在充分的法律依据。

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背景下，这一追加行为显然是不合

法的。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票据法》的基本原理和法律规定

角度，还是从《民事诉讼法》的共同被告和第三人制度角

度，似乎都不能作为票据追索权纠纷中追加和引入案外前手

的可靠依据。 因此，被告的追加申请不应被同意，法院更

不能主动追加；否则，既不合理，也不合法。 但是，在此类

诉讼中并非没有办法追加案外人作为被告或第三人，而这一

突破口就在于原告。 由于法律赋予原告以诉讼对象的选择

权，因此如被告希望追加其他前手进入诉讼程序，从而解决

一些后续的麻烦，可以通过与原告协商，令其变更诉讼请

求，增加被告的数量。 但是，此种方案需要得到原告的同

意，如原告在综合考虑自身利益的基础上作出不同意变更的

决定，被告亦不能强求。 实践中，有些被告在与原告协商

无果后，往往会采取“无赖型”的诉讼参与态度，故意通过

提起管辖权异议拖延出庭，申请鉴定又撤回等方式给原告和

法院“制造麻烦”，从而在实质上浪费司法资源和增加双方

当事人的诉讼成本。 因此，该做法是真正的损人而不利

己，不值得提倡。

实际上，票据作为一种传统的结算工具，如今已逐渐淡

出历史舞台，法院所受理的票据纠纷少之又少。 但也正是

因为如此，对于票据纠纷的审理才容易因久而未见而陌生

化，这无疑会影响相关案件的程序及裁判结果。 在本文开

头所提及的宝塔集团相关的票据纠纷，不同法院对追加被告

持不同态度，除了最高人民法院通知的原因外，主审法院未

能坚持依法裁判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故希望通过本文能

够为司法实践中的相关情形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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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界定“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为切入点[J]．西部学刊,２０２１(０８):

７４Ｇ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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